玉林市医疗保障局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医保移动支付-医院HIS系统软件产品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及功能要求
我行拟采购玉林市医疗保障局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医保移动支付-医院HIS系统，通过在医院HIS系统基础上搭建能与局端医保移动支付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和处理的软件系统。本次采购涉及2家医院。详细内容如下：
	序号
	类型
	名称
	数量
	单位
	维保年限

	1
	软件
	医保移动支付-医院HIS系统（玉林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
	1
	套
	1年

	
	
	
	
	
	

	
	
	
	
	
	

	
	
	
	
	
	

	
	
	
	
	
	

	
	
	
	
	
	

	2
	软件
	医保移动支付-医院HIS系统（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1
	套
	1年


1.  供应商资质要求
1.供应商的成立时间应大于1年，且具备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销售、咨询服务等与项目相关的经营范围；
2.供应商应有1个（含）以上与项目相关的服务案例。
三、产品规格：
1.软件产品必须具有在中国境内的正式合法使用权和销售权；
2.软件产品在国内有可靠的技术支持力量；
3.软件产品必须为正式版本；
4.软件产品必须具有完整的技术资料。
5.本次采购的软件系统应当具备我行要求的功能，且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
6.该系统需要有的模块和功能如下表：
	序号
	设备(软件）名称
	子功能
	数量（套）

	1
	医保移动支付-医院HIS系统（玉林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
	【6201】费用明细上传
	1

	
	
	【6202】支付下单
	

	
	
	【6203】医保退费
	

	
	
	【6204】医保订单信息同步
	

	
	
	【6205】银行卡支付下单
	

	
	
	【6301】医保订单结算结果查询
	

	
	
	【6302】医保结算结果通知
	

	
	
	【H6303】获取费用明细
	

	
	
	【H6305】医院结算信息查询
	

	
	
	【6401】费用明细上传撤销
	

	
	
	【H6501】费用明细上传通知
	

	
	
	【H6503】医保退费通知
	

	
	
	【H6504】明细上传撤销通知
	

	
	
	【H6505】住院押金缴纳通知
	

	
	
	【H6506】机构支付下单通知
	

	2
	医保移动支付-医院HIS系统（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
	【6201】费用明细上传
	1

	
	
	【6202】支付下单
	

	
	
	【6203】医保退费
	

	
	
	【6204】医保订单信息同步
	

	
	
	【6205】银行卡支付下单
	

	
	
	【6301】医保订单结算结果查询
	

	
	
	【6302】医保结算结果通知
	

	
	
	【H6303】获取费用明细
	

	
	
	【H6305】医院结算信息查询
	

	
	
	【6401】费用明细上传撤销
	

	
	
	【H6501】费用明细上传通知
	

	
	
	【H6503】医保退费通知
	

	
	
	【H6504】明细上传撤销通知
	

	
	
	【H6505】住院押金缴纳通知
	

	
	
	【H6506】机构支付下单通知
	


四、技术及产品质量要求
1. 供应商提供玉林市医疗保障局医保移动支付信息化建设项目医保移动支付-医院HIS系统建设，移动支付定点医疗机构基础环境配置以及各方工作组织、协调、汇报，移动支付日常使用运维，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且需对接医保局数据中台获取医保待清算数据，调取我行政融支付通道，实现医保移动支付。
2.供应商提供的软件产品应当具备签约合同规定的约定功能；如在合同或其他附件中已指明其他质量或功能要求的，则软件产品还应符合该质量或功能要求。
3.供应商保证软件产品不包含任何明显的或主要的缺陷、错误，不包含任何恶意的、破坏性的或可能导致未经授权者侵入、操作、控制计算机或计算机数据的计算机病毒、木马程序、后门程序等程序设计或程序代码。
4.软件产品必须具有在中国境内的正式合法使用权和销售权，在国内有可靠的技术支持力量。
    5.本次采购的软件应当具备建行要求的功能，且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
五、供货及安装方案
项目完成时间：供应商须根据医院方及我行要求完成，在签订合同后两个月内完成系统搭建并交付使用。
项目验收：
[bookmark: _GoBack]1.完成对应功能，提供对应的技术文档：如测试报告等；通过供应商、我行及我行合作医院签署验收报告。
2.在正式上线后20个工作内，供应商将验收报告提交给我行及合作医院，我行在收到验收报告后10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验收工作，并签署验收报告。
六、款项支付要求
本项目的付款方式为转账。系统交付使用并经供应商、我行合作医院、我行三方验收合格并形成验收报告后，供应商提交付款申请并开具合格增值税专用发票，我行支付产品价款的97%，产品价款剩余的3%作为质量保证金，在系统验收满一年且无违约情形下，经供应商、我行合作医院、我行三方验收确认后不计息支付。
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要求：供应商所开具的本项目软件系统增值税专用发票须为系统或软件产品销售发票，我行不接受开票内容为软件开发服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七、报价要求
供应商报价应包含产品验收合格前发生的所有费用。 
八、售后服务要求
1.供应商确保系统正常运行，辅助医保移动支付需求。
2.供应商需提供至少一年期的系统免费维护服务，质保期满后，后续的服务费收取，由供应商和医院进行协商，我行不再支付服务费用。
3.供应商提供7×24小时电话服务。
4.在得到采购人允许的情况下，供应商提供网络远程服务，通过远程对故障进行诊断、分析和解决。
5.供应商提供现场服务，电话、远程解决不了的故障，需根据问题紧急情况及时安排工程师到现场处理。
6.在项目验收后，供应商至少免费提供一期培训服务。
7.供应商不得截留或向第三方泄露所涉及系统的任何信息，确保相关信息的安全性、保密性，若有违反，将依法追究责任。
九、其他要求
关于我行及我行客户方面的任何信息均属于商业秘密，供应商须对以上信息严格保密，否则须承担由于泄密对我行造成的一切损失。

